
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办理流程









提案审理





提案落实





提案监督





提案征集





1.院教代会提案小组人员对征集的提案进行分类、编号、登记。


2.院教代会提案工作小组对征集的提案进行审理、立案，并编辑《代表立案提案摘要》，供全体代表会议讨论。


3. 未予立案的，编辑《代表建议摘要》，转达有关领导或职能部门供决策参考。





1.提案工作委员会按照程序，将提案落实的建议单位送院长审阅后，由院党委办公室和院长办公室转发各有关单位和个人落实答复。


2.各承办单位指定专人负责，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，院分管领导签署意见。原则上一个月内进行答复。


3.答复一式四份，分送提案人、提案工作委员会、院办信息督查科及本单位保留。





重点提案面对面答复制度





1.院教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发放提案征集文件，提出提案征集的内容、形式和时间（一般在大会前一个月开始）。


2.各代表小组根据提案征集文件要求，组织代表撰写提案，一式二份上交院教代会筹备办公室提案组，并将提案电子文本发送到院工会存底。 





双代会代表巡视制度





下次双代会审议提案工作报告









